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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8.免赔额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如果本保险单项下所保风险造成保险标的的损毁或损坏，引起营业中断

或受到干扰，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在营业场所的财产利益损毁或损坏的保险已进行赔付或认可

责任。未进行赔付或未予认可责任仅是因为在该保险中应用了免赔额下的损失不予负责的规

定。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G19.场外交易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如果在赔偿期限内，被保险人或其代表应在营业场所外的其它地点销售

货物或提供服务，则与此货物或服务相关的收入应计入营业额。 

 

G20.残值销售扣除条款 

如果被保险人在发生引起本保单项下索赔的物质财产损失之后，在赔偿期限内对残值进

行销售，则本保单项下索赔进行相应修改如下： 

在计算营业额减少时，首先计算： 

“标准营业额”减去“赔偿期内实际营业额”,再减去“残值销售期间的营业额” 

以上所得的数额乘以毛利率，得出的毛利润损失。应再减去残值销售期间赚取的毛利润，

作为赔偿的基础。 

 



G21.保额扩展条款 

特别条款（营业费用额外增加条款和损失确定费用条款）的金额应在本保险单明细表所

列保险金额之外，另行赔付。 

 

G22.营业额或产值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在本保险发生索赔时，被保险人有选择权以“营业额或产值”或其它能

够公平反映营业活动的指标作为计算标准；除对于营业额的定义外，在本保险中的营业额被

认为是“营业额或产值或其它可选指标”,产值为被保险人在营业地点生产或销售的产品的销

售价格。但此类含义在发生本保单定义的损害时只可使用其中一种 

 

G23.损失通知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单不因被保险人非故意地延迟、错误或疏漏向保险人通知导致或

可能导致索赔的情况或事件而拒付。但被保险人一经知道应立即通知保险人。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G24.撤消免赔限制条款 

发生本保单财产一切险及/或机器损坏险部分应赔付或须负赔偿责任的财产损失，是本保

险部分承担责任的先决条件，但如该损失只因为不超过财产一切险及/或机器损坏险部分所注

明的免赔额而不获赔偿，本部分仍负责赔偿由此造成被保险人经营中断的损失。 

 

K27.新获取财产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单将自动覆盖在新处所内的被保财产,但对于金额大于人民币 500 万

的财产，须自被保险人获得此类财产的 90天内通知保险人,且须支付附加保费。 

本保险单所载其它条件不变。 

 

K28.租赁财产物质损失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 对被保险人所租赁的财产(包括但不限制于建筑物、机器设备等),被使用或

占用作为被保险人的经营场所或作经营用途时,由于所租赁的财产遭受到本保险单承保风险

而造成的该租赁的财产物质损失, 继而导致被保险人营业中断或经营受到干扰引起的利润损

失, 应被视作如同被保险人所租赁的财产的物质损失己有有效的保险, 根据本保险单所列或

批注的条款、明细表、承保责任范围及除外责任内限定的所引起的利润损失予以赔偿。 

 

K29.责任范围条款 

  如本保险单内容与本条款不符,以本条款为准。 

  兹经双方同意,保险人按照其签发的承保被保险人第            号的财产保险单,如被保

被人在本保险期限内于明细表指定的场所经营的业务由于发生任何承保于该财产保险单的事

故而造成营业中断或受到干扰(由此造成的毁损或损失,以下简称“损失”),根据本保险单所

列或批注的条款,明细表,及责任免除予以赔偿。 

  但以下列规定为限: 

 1.在发生损失时，被保险人应有承保上述场所被保险财产的有效物质损失保险，并在该保险

项下取得赔款或保险人已承认其赔偿责任。但如果纯因免赔额的行使（即实际发生损失低于

免赔额）而导致物貭损失不能取得赔偿的情况则不受此条件限制。 



 2.在任何情况下，保险人对每一单项赔偿责任不得超过明细表所列每一单项的保险金额。总

赔偿责任不得超过总保险金额或保险人签署在本保险单内或附录所列可用替代的其它单项或

总金额. 

 

K30.营业费用额外增加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扩展承保营业费用额外增加的赔偿。如下： 

 “营业费用额外增加”是指被保险人因保险损失发生后，为维持正常经营活动，而增加在非

一般情况下，但经保险人同意的额外费用支出（时间由被保险人指定）。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               。 

 

K31.互相依赖条款 

  此保单扩展承保由于其他被保险场所发生财产损失导致被保险经营行为受到影响而造成的

被保险损失。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K32.应收账款损失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若在被保险人营业场所因承保风险导致的应收账款记录的丢失和毁坏，

则在本保单各项目的保险金额内保险人负责赔偿： 

1. 因前述账册损毁直接造成的被保险人无法向客户催收账款； 

2. 因前述账册损毁造成的超出通常收帐费用的额外费用； 

3. 为证实本条款下的索赔而支付的合理和必须的审计师费用； 

上述损失应由被保险人以审计师出具的书面证据证实。本条款仅适用于在保险期间内应

收账册记录发生损毁之情形。 

本条款之适用以本保单条款和条件为限。 

 

K33.供应商与客户扩展条款（限第一层有直接业务关系的供应商和客户） 

兹经双方约定，如被保险人的供应商或客户在中国境内的营业处所发生本保险承保事故

造成的物质损失，并因此造成被保险人营业中断而遭受损失时，本保单将这一物质损失事故

的发生视为在被保险人营业处所内发生，并对由此造成的营业中断损失进行赔偿。 

（A） 供应商营业处所指被保险人获得商品、原料、部件、货物或服务（市政公共服务系统除

外）的处所；为被保险人加工产品的厂商的营业处所，为被保险人生产设备和机械的

厂商的营业场所； 

（B） 客户营业处所指被保险人向其提供商品、原料、部件、货物或服务的对象所处的处所。 

 

 

 


